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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民事诉讼事项情况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

 

特别提示： 

2017年4月7日，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

会”）《调查通知书》（编号：稽查总队调查通字171088号），因公司涉嫌信息披

露违法被立案调查。公司已于2017年4月8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进行

了披露（公告编号：2017-023）。 

2017年5月12日，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《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》

（编号：处罚字[2017]54号）。公司已于2017年5月13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

披露网站进行了披露（公告编号：2017-053）。 

2017年12月15日，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编号：[2017]102

号）。公司已于2017年12月16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进行了披露（公

告编号：2017-099）。 

2018年7月4日，公司收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发来的《关于通报江苏雅百特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嫌犯罪案被中国证监会移送公安机关的函》（中小板函【2018】

第5 号），公司因涉嫌构成违规披露、不披露重要信息罪，已于近日被中国证监

会移送公安机关。公司已于2018年7月5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进行了

披露（公告编号：2018-091）。 

2018年11月16日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《关于发布<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

市规则（2018年11月修订）><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年11

月修订）><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><深圳证券交易



所退市公司重新上市实施办法（2018年修订）>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”），

公司继续维持停牌状态，待人民法院对公司作出有罪裁判且生效后，依据新规判

断是否构成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。 

公司股票存在暂停上市或终止上市风险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。 

 

一、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

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雅百特”）于近日收

到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：“法院”）发来的《民事判决书》及相关法

律文书。 

根据该等《民事判决书》显示，法院已对593名原告诉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

任纠纷一案审理终结并作出一审判决,现就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二、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

2017年12月15日，公司及实际控制人陆永先生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券监

督管理委员会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编号：[2017]102号）及《市场禁入决定书》

（编号：[2017]23号）。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、审理，公司披露

的2015年年报、2016年半年报以及2016年三季报报告被认定存在虚假记载的行为，

违反了《证券法》相关规定。相关当事人依此向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提起民事诉讼。 

南京中院累计受理公司虚假陈述股民起诉要求赔偿的案件共计721起，其中

22起案件撤诉，剩余699起案件累计索赔金额为53,940,478.97元； 南京中院已

就其中593起案件作出判决，累积诉讼索赔金额为40,162,778.38元，累计判决赔

付35,707,283.42 元，占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净资产的4.18%，占公司总资产的

1.34%。 

三、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

本次公告的民事诉讼案，相关诉讼的赔付金额及预计的赔付金额账面都有记

载，对于违约金、诉讼等费用公司将根据案件判决情况计入当期损益。 

 



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

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9年 4月 20日 


